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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年 4 月 16 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常會 
- 投票表決結果 
 
本行欣然宣佈2009股東周年常會的投票表決結果。 
 
 
東亞銀行有限公司（「本行」）欣然宣佈在2009年4月16日舉行之股東周年常會（「2009股東
周年常會」）上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1) 股東有權出席並可在2009股東周年常會就所有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投反對票的股份總數：

1,673,417,496股 
 
(2) 股東有權出席只可在2009股東周年常會就若干決議案投反對票的股份總數：無 
 
(3) 在2009股東周年常會就各項決議案投贊成票及投反對票所代表的股份數目如下： 
 

票數 (%)  
議案 贊成 反對 

888,652,304 445,236 
(0.05%) 

接納截至2008年12月31日止年度已審核賬目與董事會報
告書及獨立核數師報告。 (99.95%) 

1.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宣佈派發截至2008年12月31日止年度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仙（可選擇以股代息）。 

932,350,117 
(99.76%) 

2,216,642 
(0.24%) 

2.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黃頌顯先生為董事。 930,857,474 3,872,145 

(0.41%) (99.59%) 
3a.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李兆基博士為董事。 716,335,730 218,431,765 

(23.37%) (76.63%) 
3b.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蒙民偉博士為董事。 886,259,452 41,233,330 

(4.45%) (95.55%) 
3c.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重選駱錦明先生為董事。 925,300,577 9,342,627 

(1.00%) (99.00%) 
3d.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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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選李福全先生為董事。 926,832,546 
(99.15%) 

7,982,431 
(0.85%) 

3e.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931,104,045 

(99.61%) 
3,616,882 
(0.39%) 

重選張建標先生為董事。 
 

3f.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行核數師，並授權董事會
釐訂其酬金。 
 

917,212,658 
(98.48%) 

14,152,808 
(1.52%) 

4.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派發紅股。 
 

934,823,661 
(99.98%) 

165,949 
(0.02%) 

5.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修訂本行之組織章程細則。 933,569,532 

(99.85%) 
1,369,502 
(0.15%) 

6.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75%，議案通過。 
授權董事會增發新股。 779,792,952 155,060,972 

(16.59%) (83.41%) 
7.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授權董事會購回銀行本身股份。 934,743,469 126,757 

(0.01%) (99.99%) 
8.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擴大授予董事會根據第七項發行新股的權力。 734,881,679 199,957,406 

(21.39%) (78.61%) 
9. 

由於贊成票數超過 50%，議案通過。 
委任郭兆文先生為獨立非執行董事，惟此項委任須待本
行取得香港金融管理局書面同意後方可作實。 

118,013,898 878,365,957 
(88.16%) (11.84%) 

10. 

由於反對票數超過 50%，議案不獲通過。 
 
(4) 本行的核數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執業會計師），擔任2009股東周

年常會投票表決的監察員。畢馬威的工作只限於本行要求的若干程序，就本行收集及提
供予畢馬威的投票表決書與本行編製的投票表決結果總結達成共識。畢馬威就此執行的
工作並不構成按《香港核數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閲項
目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 或《香港核證準則》(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所進行的審計項目，畢馬威也不會就與
法律解釋或投票權有關的事宜作出確認或提出意見。 

 
 
東亞銀行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何金蘭  謹啟 
 
香港，2009 年 4 月 16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行的執行董事為：李國寶爵士(主席兼行政總裁)；非執行董事為：李國章教授(副主

席)、李國星先生、蒙民偉博士、丹斯里邱繼炳博士、李澤楷先生、李福全先生及李國仕先生；而獨立

非執行董事則為：黃子欣博士(副主席)、黃頌顯先生、李兆基博士、羅友禮先生、郭炳江先生、駱錦明

先生、杜惠愷先生、郭孔演先生及張建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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